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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辅警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宝鸡市公安局201001 实施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

项目属性 部省文件要求 项目期 2020年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额： 4760.08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760.08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4760.08万元        其中：财政拨 4760.08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公安机关正常履职需要
 目标2：保障辅警正常工资待遇
 目标3：
 ……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社会公共安全指数 提高

 指标2：

 ……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提高

 指标2：

 ……

……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辅警按时领取工资 满意

 指标2：

 ……

……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附件5：

 

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参考文本）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辅警经费

                                            项目单位项目单位项目单位项目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

                                            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主管部门：：：：               宝鸡市公安局

                                            评审机构评审机构评审机构评审机构：：：：                           

                                            评审时间评审时间评审时间评审时间：：：：                                                            2019201920192019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

 

宝鸡市财政局宝鸡市财政局宝鸡市财政局宝鸡市财政局        制制制制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报告（参考文本）

 
一、评审对象

评审事项名称：辅警经费

主管部门：  宝鸡市公安局                   预算单位：宝鸡市公安局

评审事项绩效目标：保障辅警正常工资发放

申请资金总额：4760.08万元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4760.08万元

评审事项概况：辅警经费用于辅警正常工资发放

二、评审方式和方法

（一）评审程序

（二）评审方式及方法（含专家名单）

三、评审内容与结论

（一）评审事项的必要性   保障辅警正常工资收入

（二）评审事项的可行性   可行

（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   按期支付警务辅助人员工资

（四）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方式，及其他自有
资金保障渠道等   项目4760.08万元，由财政全额保障

（五）总体结论   项目可行，建议支持

四、相关建议

建议支持辅警经费项目，保证公安工作顺利开展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规
定，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使用一
定数量的警务辅助人员。财政部门负责警务辅助人员的经费保障工作。辅警人员
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按照岗位要求履行治安巡逻和安全防
范宣传教育、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管理秩序、协助开展人口信息采集、
协助开展治安检查和视频监控等职责。警务辅助人员的工资福利、装备保障、社
会保险以及日常管理等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体制予以全额保障。
经评审，认为辅警经费项目非常必要且可行，建议财政部门支出。



六、附件

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意见表



附件6：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辅警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

主管部门 宝鸡市公安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2020.12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事务管理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2040202 是否阶段性项目 否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50199 是否实施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方静3268218 是否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否上年结转资金安排 否

项目申报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4760.08

    财政拨款：4760.08

    自有资金：

    其他：

项目必要性 保障辅警正常工资收入

项目可行性 可行

绩效目标概述

根据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规
定，宝鸡市公安局因工作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招聘并由我局管
理使用一定数量的警务辅助人员，用于警力不足的补充。辅警人员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
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按照岗位要求履行职责治安巡逻和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协助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管理秩序、协助开展人口信息采集、协助开展治安检查和视频监控
、协助维护大型活动现场秩序;协助盘查、堵控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等职责。为保障辅
警正常履职，安心工作，应足额及时发放工资报酬。

事前评审情况事前评审情况事前评审情况事前评审情况

评审组织
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

单位性质 行政
时间安排 2019.11

评审方式

负责人 方静 联系电话 3268218

项目总体
评审情况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各级公安机
关根据工作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警务辅助人员。财政部
门负责警务辅助人员的经费保障工作。辅警人员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按照
岗位要求履行治安巡逻和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管理秩序、协助开展
人口信息采集、协助开展治安检查和视频监控等职责。警务辅助人员的工资福利、装备保障、社
会保险以及日常管理等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体制予以全额保障。经评审，认为辅
警经费项目非常必要且可行，建议财政部门支出。

评审结果
建议支持�    调整完善支持□   部分支持□

具体意见：财政补助资金4760.08万元，用于辅警经费。

财政部门
对评审结
果审核意

见

1、同意评审意见□          

2、审核调整为：继续支持□    调减资金□   不予支持□ 

   （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

经办人：          负责人 ：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的问题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
        2.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
        3.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表决统计表、签字表。


